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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額對話方塊說明

您可以使用Health：All Storage VM檢視中的User and Group Quotas索引標籤中的適當選
項、設定發生配額相關問題時傳送的電子郵件通知格式、以及設定規則、根據使用者配額
來指定電子郵件地址。

電子郵件通知格式頁面

「電子郵件通知格式」頁面會顯示當發生配額相關問題（軟體上限已超出或硬限制已達）
時、傳送給使用者或使用者群組的電子郵件規則。

只有在產生下列使用者或使用者群組配額事件時、才會傳送電子郵件通知： 已違反使用者或群組配額磁碟空間
軟限制、違反使用者或群組配額檔案計數軟限制、達到使用者或群組配額磁碟空間硬限制、或達到使用者或群組
配額檔案計數硬限制。

• 寄件者

顯示您可以修改的電子郵件地址。依預設、這是指定「通知」頁面的電子郵件地址。

• 主題

顯示通知電子郵件的主旨。

• 電子郵件詳細資料

顯示通知電子郵件的文字。您可以根據需求修改文字。例如、您可以提供配額屬性的相關資訊、並減少關鍵
字的數量。不過、您不應該修改關鍵字。

有效關鍵字如下：

◦ $EVAT_NAME

指定導致電子郵件通知的事件名稱。

◦ $quota目標

指定配額適用的qtree或Volume。

◦ $quota使用百分比

指定使用者或使用者群組所使用的磁碟硬體限制、磁碟軟體限制、檔案硬體限制或檔案軟體限制的百分
比。

◦ $quota限制

指定使用者或使用者群組達到的磁碟硬體限制或檔案硬體限制、並產生下列其中一個事件：

▪ 已達到使用者或群組配額磁碟空間硬限制

▪ 已達到使用者或群組配額磁碟空間軟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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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 已達到使用者或群組配額檔案數硬限制

▪ 已達到使用者或群組配額檔案計數軟限制

◦ $quota已使用

指定使用的磁碟空間、或使用者或使用者群組所建立的檔案數目。

◦ $quota使用者

指定使用者或使用者群組名稱。

命令按鈕

命令按鈕可讓您預覽、儲存或取消對電子郵件通知格式所做的變更：

• 預覽

顯示通知電子郵件的預覽。

• 還原為原廠預設值

可讓您將通知格式還原為原廠預設值。

• 儲存

儲存對通知格式所做的變更。

產生使用者和群組配額電子郵件地址頁面的規則

「產生使用者和群組配額的規則電子郵件地址」頁面可讓您建立規則、根據與叢集、
SVM、磁碟區、qtree、使用者、 或使用者群組。當超出配額時、系統會將通知傳送至指
定的電子郵件地址。

規則區域

您必須定義配額電子郵件地址的規則。您也可以新增註解來說明規則。

如何定義規則

您必須依照您要執行的順序輸入規則。如果符合第一條規則的條件、則會根據此規則產生電子郵件地址。如果不
符合準則、則會考量下一個規則的準則、依此類推。每一行都會列出不同的規則。預設規則是清單中的最後一個
規則。您可以變更規則的優先順序。不過、您無法變更預設規則的順序。

例如、如果您想要使用電子郵件地址qtree1@xyz.com接收有關qtre1配額外洩的通知、並針對所有其他qtree使用
電子郵件地址admin@xyz.com、則必須依照下列順序列出規則：

• 如果（$qtree ='qtree1'）、則qtree1@xyz.com

• 如果（$qtree =*）、則admin@xyz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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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指定的規則沒有符合任何條件、則會使用預設規則：

如果（$user_OR_group =*）、則$user_OR_group @$domain

如果有多個使用者具有相同的配額、則使用者名稱會顯示為以逗號分隔的值、且這些規則不適用於配額。

新增留言的方式

您可以新增註解來說明規則。您應該在每個留言開始時使用#、每一行都會列出個別的留言。

規則語法

規則的語法必須是下列其中一項：

• 如果（ valid variableoperator *）然後 email ID@domain name

如果是關鍵字且為小寫。運算子是=。電子郵件ID可以包含任何字元、有效變數$user_or_group、$useror
、$group、或任意字元與有效變數$user_or_group、$useror或$group的組合。網域名稱可以包含任何字
元、有效變數$domain,或是任何字元與有效變數$domain.有效的變數可以是大寫或小寫、但不能同時是兩者
的組合。例如、$DOMAINA和$DOMAINA均有效、但$Domain不是有效的變數。

• 如果（ valid variableoperator `string`）然後 email ID@domain name

如果是關鍵字且為小寫。運算子可以包含或=。電子郵件ID可以包含任何字元、有效變數$user_or_group
、$useror、$group、或任意字元與有效變數$user_or_group、$useror或$group的組合。網域名稱可以包含
任何字元、有效變數$domain,或是任何字元與有效變數$domain.有效的變數可以是大寫或小寫、但不能同時
是兩者的組合。例如、$DOMAINA和$DOMAINA均有效、但$Domain不是有效的變數。

命令按鈕

命令按鈕可讓您儲存、驗證或取消建立的規則：

• 驗證

驗證所建立規則的語法。如果驗證期間發生錯誤、則會顯示產生錯誤的規則及錯誤訊息。

• 還原為原廠預設值

可讓您將位址規則還原為原廠預設值。

• 儲存

驗證規則的語法、並在沒有錯誤時儲存規則。如果驗證期間發生錯誤、則會顯示產生錯誤的規則及錯誤訊
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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